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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淄政办发〔２０２１〕１０号

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贯彻落实«山东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»

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县人民政府,高新区、经济开发区、文昌湖区管委会,市政府各

部门,各有关单位,各大企业,各高等院校:

为贯彻落实«山东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»(省政府令第

３３９号)要求,切实维护企业职工合法权益,经市政府同意,现就职

工生育保险有关工作通知如下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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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生育保险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合并实施,统一参保登记、

统一基金征缴和管理、统一医疗服务管理、统一经办和信息服务.

二、企业按照上年度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１％按月缴纳生

育保险费.未按照规定参加生育保险或者未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

险费的,按照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.

三、住院生育医疗费用纳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区域点数法总

额预算和按病种分值付费体系结算.

四、生育产前检查费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定额标

准１０００元支付.

五、计划生育门诊医疗费用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

项目定额标准支付,具体标准如下:

１．放置(取出)宫内节育器的,定额为１６０元;

２．怀孕未满４个月流产的,定额为４００元;

３．怀孕满４个月流产的,定额为８００元;

４．绝育手术的,定额为１０００元;

５．复通手术的,定额为２０００元.

六、生育津贴按照所在企业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÷３０×产

假天数,由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.产假天数按照«女职

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»(国务院令第６１９号)规定执行.

七、本通知第四、五条定额标准根据生育保险运行情况,由市

医疗保障部门会同市财政、市卫生健康等部门适时调整.

八、机关事业单位参照本通知有关规定执行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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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２０２１年８月１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２０２６年７月３１

日.«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‹山东省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规定›

有关问题的通知»(淄政字〔２００７〕７９号)、«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调整全市生育保险缴费比例的通知»(淄政办字〔２０１７〕３０号)

同时废止.本政策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、省相关政策调整变化,应

及时修改完善.

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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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市委各部门,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市政协办公室,市监委,市法　
院,市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市委,市工商联.

　淄博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４日印发


